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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桃園機場捷運車站於104年蘇迪勒颱風侵襲時

，曾造成車站屋頂砸落並嚴重積水等情；嗣

於106年2月試營運期間，亦復相繼發生多起

車站漏水事件，影響民眾安全與政府形象。

究係工程設計不周、施工品質不良，抑或工

程管理體系鬆散所致，有深入瞭解之必要案

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桃園機場捷運(下稱機場捷運)路線起自臺灣桃園國

際機場第二航廈，往東經第一航廈，沿線經過桃園市蘆

竹區、新北市林口區、桃園市龜山區、新北市新莊區、

泰山區、三重區後進入臺北市臺北車站特定專用區；往

南經高鐵桃園車站至桃園市中壢區，範圍涵蓋臺北市、

新北市及桃園市等3個行政區，路線全長約51.03公里，

其中地下段約10.92公里，高架段約40.11公里。沿途共

設22座車站(包括15座高架車站、7座地下車站)
1
，並設

置青埔與蘆竹兩處維修機廠。嗣機場捷運因故一再延宕

至民國(下同)106年2月2日起試營運，並於同年3月2日正

式通車。 

機場捷運車站前於104年間蘇迪勒颱風侵襲時，造成

車站屋頂砸落並嚴重積水等情事；嗣於試營運期間，因

多日下雨，又傳出多起車站漏水事件，影響民眾安全與

政府形象。案經本院調閱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捷運工

                   
1
 機場捷運各站名稱：A1臺北車站、A2三重站、A3新北產業園區站、A4新莊副都心站、A5泰山

站、A6泰山貴和站(明志科大)、A7體育大學站、A8長庚醫院站、A9林口站、A10山鼻站、A11

坑口站、A12機場第一航廈站、A13機場第二航廈站、A14機場第三航廈站(配合第三航廈設計

施工中)、A14a機場旅館站、A15大園站、A16橫山站、A17領航站(大園國際高中)、A18高鐵桃

園站、A19桃園體育園區站、A20興南站、A21環北站。其中A1、A7、A12、A13、A14、A14a

及A21等7站為地下車站，其餘15站為高架車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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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處(下稱高鐵局、捷工處)、桃園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

司(下稱桃捷公司)等機關卷證資料；並於106年10月6日

履勘機場捷運A18高鐵桃園站、A16橫山站、A3新北產業

園區站等車站並聽取簡報，業調查完竣，列述調查意見

如下： 

一、雖高架開放式車站採綠建築設計之立意尚佳，惟不應

因此忽略基本的風雨防護及導排水設施，而導致滲漏

水、積水，影響旅客安全，甚至造成設備損壞，桃園

機場捷運車站相關設計規範確有不周，未來應引以為

鑑。 

(一)機場捷運前於104年8月間因蘇迪勒颱風侵襲，造成

A15及A16站北側屋頂鋁板大部分被掀掉，A20站通

訊機房漏水造成電路板燒壞及高架車站月台幾乎

都有積水問題等情。經高鐵局會同桃捷公司於同年

8月10日召開災損會勘檢討會議，由捷工處會同桃

捷公司成立體檢小組進行檢查，續於同年月13日召

開體檢小組檢查結果討論會議，確認改善事項及列

管於初勘前完成改善。迄同年11月18日，捷工處會

同桃捷公司召開會議，確認除了部分待改善事項納

入另案採購發包施工外，其餘滲漏水及積水項目均

已改善完成(所列缺失總計84項，累計完成52項)。

同年11月27日，高鐵局會同桃捷公司再召開「機場

捷運颱風災後防水排水改善處理事宜研商會議」，

依進水路徑，檢討相關阻水、導水方案，相關改善

處理原則(包括於月台增設排水管路、於樓梯、電

扶梯及電梯前加設截水溝、加設防飄雨設施、穿堂

層封閉部分帷幕開口、進行補強填縫、機房百葉上

方加設或加長雨遮，並於門縫下方加設阻水設施或

設置擋水板等等)，桃捷公司另建議於月台門開口

處增設導水設施、改善落水頭洩水坡度、於月台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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樓梯、電扶梯、電梯前設置截流溝、房走道外門設

置門檻、管道及伸縮縫處加設截水盤、加設阻水、

導水設施等等。 

(二)106年2月機場捷運試營運期間，因連日下雨，有媒

體報導
2
：「機捷沿線的A5泰山站、A8長庚醫院站、

A9林口站被發現有多處漏水，尤以A8站最嚴重」。

據桃捷公司函復說明略以：自該公司陸續接管車站

以來，發現車站持續因飄雨、滲漏水造成積水、設

備損壞，惟高鐵局表示車站為綠建築設計，考量通

風及採光，減少燈具、空調等用電消耗，故有部分

飄雨屬正常現象，但車站綠建築設計似乎並未考量

配合車站選址之周邊環境(部分車站位屬尚待開發

區域，周邊空曠建物較少)，使車站遭受側風影響

甚鉅，故高鐵局於後續辦理工程檢查時，增加全線

車站防飄雨改善工程，重新檢視各車站受飄雨影響

區域，並加設防飄雨設施、排(導)水溝、落水頭、

封閉部分帷幕開口、補強填縫材料、設置阻隔板牆

、增設雨庇及門檻，以減少積水情形發生。 

(三)經查，高鐵局「高架車站風雨防護設施」設計規範

雖規定「高架車站應設置風雨防護設施」，惟僅簡

要說明「沿月台全長之上方均應有屋面之遮蓋，屋

面應自月台兩側出挑至道床上方，出挑之距離應超

越軌道中心線以外500mm處」，對於站體挑高高度與

屋面出挑距離之比率(飄雨阻擋率)、基地環境分析

(空曠、風力、降雨)等等均未有規範，致站體挑高

後之屋面出挑距離不足，無法有效防止飄雨；又，

設計規範對於「坡度與排水」亦僅說明「島式月台

沿月台中央、側式月台沿側牆每隔約15m設置落水

                   
2
 NOW生活中心／台北報導，106.2.26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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頭1處及排水系統，以利排水」，欠缺「洩水坡度」

等導水規範；且對於「車站雨水排水」僅規定「應

於上、下行月台末端下地面層各設置一集水坑收集

車站內雨排水」，並未規範車站其他空間(如月台層

、穿堂層、連通層)之排水設施、機電機房之阻水

、排水設施。導致飄雨因「排水管路」不足及「洩

水坡度」不良等因素造成積水，並從月台層、穿堂

層、連通層等，沿樓梯、電扶梯、電梯等開口部往

下流竄，不僅影響旅客安全，甚至漫流進入機房，

損壞設備。顯見高鐵局對於高架開放式車站之風雨

防護、阻水設施及導排水等設計規範並未周妥。 

(四)高鐵局雖一再辯稱，考量臺灣濕熱氣候，以日常節

能指標、室內環境指標、消防法開口率、通風散熱

排煙等需求，車站採開放式綠建築鏤空設計，考量

開敞性及通風散熱效果，無法全面包覆，蘇迪勒颱

風侵襲，因短時間內雨水宣洩不及，造成月台層、

穿堂層積水，及部分飄雨屬正常現象等語云云。惟

查，該局嗣後於車站加設各項防飄雨設施、排(導)

水溝、落水頭、封閉部分帷幕開口、設置阻隔板牆

、增設雨庇及門檻等等措施，實已減損車站部分通

透性(開口率)，更可見高架車站綠建築設計與該車

站之滲漏水並無因果關係。 

(五)綜上，高架開放式車站本就易發生「飄雨」情形，

輕微飄雨現象尚不致影響車站使用，其採綠建築設

計立意雖佳，惟不應因此而忽略基本的風雨防護及

導排水設施，而導致滲漏水、積水，影響旅客安全

，甚至造成設備損壞，機場捷運車站相關設計規範

確有不周，高鐵局自應引為殷鑑，避免類此情形再

次發生。 

二、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捷運工程處應注意掌握桃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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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場捷運車站土建工程的保固期間，儘速責成廠商全

面完成巡檢，澈底改善「填縫劑老化」及「管路鬆脫」

等缺失。營運管理單位桃園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對

於車站屋頂天溝及落水頭，亦應定期巡視清理，加強

維護管理，避免因淤泥堵塞而溢流滴水。 

(一)承上，機場捷運車站經加設防飄雨設施、排(導)水

溝、落水頭、封閉部分帷幕開口、補強填縫材料、

設置阻隔板牆、增設雨庇及門檻等措施後，於106

年3月2日正式營運，惟遭遇幾次豪大雨仍造成月台

層飄雨、滴水，且各車站每個月均會發生滲漏水，

迄106年7月28日止，共計列案管控269件[註:其中有

部分項目重複列計]。據捷工處函復說明，經現場查

察檢視結果，主要係月台層上方屋頂天溝淤泥堵塞

、雨排水落水頭遭枯葉等雜物阻塞致雨水順著屋簷

滴落月台層、排水管銜接處鬆脫溢流滴水、疑似天

花板接縫鬆脫滴水、結構間之間隙填縫劑老化或月

台層側邊及軌道上方鏤空處飄雨等原因所造成，並

非站體結構問題出現漏水或滲水。另據桃捷公司函

復說明，機場捷運正式通車後，雖因高鐵局辦理之

工程檢查改善工程使得飄雨積水現象有顯著改善

，但車站仍持續發生站體滲水、漏水或積水等類似

情形，探究其原因可能為：(1)因機場捷運機電系

統號誌系統延遲，造成車站站體土建裝修工程完成

已久，各項設備老化；(2)列車正式上線後，列車

運行之震動造成站體部分設施鬆脫或劣化。該公司

已就各事件逐項列案管控，並請高鐵局及捷工處通

知工程承攬廠商儘速釐清發生原因及配合改善。 

(二)經查，機場捷運車站土建工程大多於103年間竣工、

104年間驗收合格，惟因通車時程一再延宕，迄106

年2月試營運、3月通車時，其2年保固期即將屆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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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是故，有關「填縫劑老化」及「排水管接縫鬆脫

」部分，雖大部分車站尚在保固缺失改善中，捷工

處仍應責成廠商儘速完成全面巡檢改善。至於「屋

頂天溝或落水頭堵塞」一節，據高鐵局函復說明，

機場捷運通車前該局捷工處已將車站排水系統保

養維護列入「維修手冊」及「維修資料」交予營運

單位，並舉辦教育訓練，爰桃捷公司自應加強維護

管理，並定期巡視清理。 

(三)綜上，機場捷運土建工程保固期即將屆滿，捷工處

自應注意掌握該保固期間，儘速責成廠商完成全面

巡檢，澈底改善「填縫劑老化」及「管路鬆脫」等

缺失。營運管理單位桃捷公司對於車站屋頂天溝及

落水頭，亦應定期巡視清理，加強維護管理，避免

因淤泥堵塞而溢流滴水。 

三、桃園機場捷運車站迄今仍有零星滲漏水，現有改善措

施恐有疏漏，理應全面重新檢視，以謀澈底解決車站

滲漏水問題。 

(一)如前所述，104年蘇迪勒風災後，桃捷公司廠站積漏

水狀況巡檢報告共列計84項缺失，經改善後，其中

31項列入工程檢查B類改善工程持續辦理
3
，捷工處

並檢討相關阻水、導水方案及改善處理原則
4
。迄106

年2月試營運期間，媒體報導機場捷運車站多處漏

水，經詢據桃捷公司函復說明表示，自該公司陸續

接管車站以來，發現車站持續因飄雨、滲漏水造成

積水、設備損壞，試營運期間共計60件
5
(均已改善

完成)；而高鐵局於後續辦理工程檢查時，亦增加

                   
3
 104.11.18，「各車站及機廠雨後滲漏水及地面積水辦理情形確認結案會議」。 

4
 104.11.27，「機場捷運颱風災後防水排水改善處理事宜研商會議」。  

5
 經統計各站滲漏水件數包括：A8站12件、A3站7件、A10站5件、A1、A11、A16、A20站各4件

、A4、A5站各3件、A6、A7、A9、A17站各2件、A12、A13、A15、A18、A19、A21站各1件

，共60件。 



7 

 

全線車站防飄雨改善工程，重新檢視各車站受飄雨

影響區域，加設防飄雨設施、排(導)水溝、落水頭

、封閉部分帷幕開口、補強填縫材料、設置阻隔板

牆、增設雨庇及門檻等。機場捷運正式營運後，因

遭遇幾次豪大雨，車站持續發生滲水、漏水或積水

等類似情形，迄106年7月28日，共計列案管控269

件案件，雖大部分已完成改善，惟滲漏水情形迄仍

持續零星發生。 

(二)本院於106年10月6日履勘機場捷運部分車站，發現

A18高鐵桃園站因位處空曠、風勢強勁，該穿堂層

人行廊道兩側雖已加設玻璃圍欄，仍無法有效防止

飄雨，桃捷公司在符合既有建築及消防法規之原則

下，雖已重行檢討評估，研提增設防飄雨設施等改

善方案，捷工處亦將儘速辦理相關改善作業。惟查

，104年8月10日高鐵局會同桃捷公司召開之「桃園

機場捷運蘇迪勒颱風災損會勘暨後續測試影響檢

討會議」中，桃捷公司曾表示：「A15、A16與A17-A20

為相同設計，惟因位於較空曠處，風力較大，建議

6個站一併檢討」，爰是，捷工處及桃捷公司對於位

處空曠之車站，現有防飄雨設施是否足夠，亦應全

面檢討，並儘速改善。 

(三)綜上，機場捷運車站迄今仍有零星滲漏水，現有改

善措施恐有疏漏，施工單位捷工處及營運單位桃捷

公司理應全面重新檢視，以謀澈底解決車站滲漏水

問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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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處理辦法： 

一、調查意見，函請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、桃園大眾捷

運股份有限公司檢討改進見復。 

二、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，送請交通及採購委員會處理。 

 

調查委員：蔡培村  

 楊美鈴 

 李月德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1 0 6  年  1 2  月    日 

附件：本院106年6月16日院台調壹字第1060800106號派查函

暨相關案卷。 

 


